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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 

85 年 03 月 20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會議通過 

91 年 06 月 27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修正通過 

91 年 12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0 月 13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5 屆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0 月 19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5 屆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7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6 屆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04 月 19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6 屆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1 月 09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6 屆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06 月 14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6 屆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10 月 24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6 屆第 6 次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04 月 28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7 屆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10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8 屆第 4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6 月 08 日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第 8 屆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09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0 月 20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06 月 1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07 月 25 日第 19 屆第 8 次董事會議同意備查 

105 年 10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06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0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1 月 21 日第 20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同意備查 

109 年 10 月 2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1 月 12 日第 20 屆第 9 次董事會議同意備查 

110 年 11 月 02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2 月 2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0 月 21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2 月 30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增進本校教職員工之福利，並鼓勵同仁發揮互助合作之精

神，以安定教職員工之生活，特依本校「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辦法」第十二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工，應一律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參

加本福利互助辦法之期間，應按時繳納互助金，否則視同停權。 

軍訓教官(含護理老師)、專案教師、約聘(僱)職工(不含全部

或部分以專案計畫支薪者)，比照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參加本

辦法。 

自願負擔含自提與學校搭配提撥之全額互助金之奉准留職停

薪或停職者視同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工，可申請本會所辦理之

福利及互助事項，不願負擔者視同停權。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轉任榮譽教授、講座教授、客座教師或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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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職工(不含全部或部分以專案計畫支薪者)，得自願選擇繼

續參加。 

自民國一一五年八月一日起新進之專任教職員工及比照參加

者，其權益範圍僅限於本辦法之「福利事項」，不適用「互助

事項」之互助金提撥及相關補助。 

第三條  本會所辦理之教職員工福利互助事宜分為兩類： 

一、福利事項 

（一）子女教育補助金之發放(自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改由

福利金發放)。 

（二）端午節、中秋節及教師節福利金之發放。 

（三）教職員工聯誼活動或健康檢查之補助。 

（四）歲末聯歡活動之補助。 

（五）團體保險。 

（六）本會務運作之各項雜支。 

（七）正副幹事津貼之發放暨其他經本校通過之福利項目。 

二、互助事項 

（一）結婚補助金之發放。 

（二）生育補助金之發放。 

（三）退休補助金之發放。 

（四）退伍補助金之發放。 

（五）喪葬補助金之發放。 

（六）資遣補助金之發放。 

（七）離職補助金之發放。 

（八）其他經本會通過之補助項目。 

前款互助事項之補助，僅適用於民國一一五年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已參加本辦法之同仁。 

第四條  本校教職員工福利互助金之籌措及解繳方式如下： 

一、互助金：用於互助事項 

（一）初始基金：承接校辦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歷年結餘

款項新台幣壹仟零伍拾肆萬肆仟零貳拾貳元整，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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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校辦實習銀行結束之歷年結餘款新台幣陸佰肆拾

伍萬玖仟柒佰伍拾伍元整，合計新台幣壹仟柒佰萬參

仟柒佰柒拾柒元整。由財務處分別撥予本會，並為本

會設立專帳登載相關收支事項。 

（二）教職員工按月自提之互助金：由人力資源處就各專任

教職員工本俸(單一薪資者即為半薪)百分之四，於每

月發放薪資時列入薪俸表冊就源扣收並撥予本會。 

（三）學校按月相對提撥之互助金：由財務處每月按教職員

工自提互助金總額之半數撥予本會。 

（四）本會各項資金之孳息收入。 

二、福利金：用於福利事項 

自 108學年度起，福利金之籌措方式，改為由學校依學年

度編列相關預算，授權本會配合執行。 

三、其他。 

第五條  本會所管資金暨其孳息收入限定只能用於第三條所稱各種互

助事項，暨為辦理上開業務衍生之費用，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第六條  本會應按月編製「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經費收支報告

表」，於次月底前送經費稽核委員、校長核可，並公告於教職

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網站上。 

第七條  參加本校福利互助辦法之同仁，須於互助補助事件發生時，其

參加本辦法之年資已累計滿六個月者，方得依事件發生當月之

本俸(單一薪資者即為半薪)之金額為基準，申請下列規定之互

助補助： 

一、結婚補助：結婚事實發生於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期間之同

仁，經檢附足以證明結婚事實之戶籍謄本或結

婚證書者，給予一個月本俸之補助，唯其申請

次數以一次為限。 

二、生育補助：本人或其配偶生育事實發生於參加本福利互助

辦法期間之同仁，經檢附足以證明生育事實之

戶籍謄本或出生證明書者，給予一個月本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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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三、退休補助：參加本校福利互助辦法年資滿或逾十年之奉准

退休教職員工，經檢附相關人令者，依下列公

式給予退休補助：

Z=min{20,Y+0.5[min(X,20)-Y]}，其中 

X=參加本校福利互助辦法之總年資數，X>10， 

Y=至 85年 8月 31日止參加本校福利互助辦法

應予適用舊制之年資數， 

Z=退休補助月數。 

四、退伍補助：參加本校福利互助辦法滿十年，而奉准退伍之軍

訓教官，經檢附相關人令者，得支領五個月本俸

作為退伍補助；參加年資逾十年者，每增加一年

增發半個月，最高以十個月為限。 

五、喪葬補助： 

（一）本人死亡時（含奉准暫時停職或留職停薪之停權人），

經檢附除戶戶籍謄本及死亡證明書申請，其參加年資

未滿六年者，給予五個月本俸之補助；滿六年者給予

六個月本俸補助，滿七年者給予七個月本俸補助，餘

類推，最高以十五個月為限。 

（二）父母或配偶死亡時，檢附申請人戶籍謄本、眷屬死亡

除戶戶籍謄本及死亡證明書申請，給予三個月本俸之

補助。 

（三）子女死亡時，檢附申請人戶籍謄本、眷屬死亡除戶戶

籍謄本及死亡證明書申請: 

1.年滿十二歲未滿二十五歲，給予二個月本俸之補

助。 

2.已為出生登記且未滿十二歲者，給予一個月本俸之

補助。 

六、資遣補助：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滿三年，但未滿五年之奉准

資遣者，經檢附相關人令，給予一個月本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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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參加年資滿於或逾五年者，每滿半年增發半

個月本俸之補助，最高以五個月本俸為限。 

七、離職補助：參加本校福利互助辦法年資滿或逾四年之奉准辭

職離校教職員工，經檢附相關人令者，依下列公

式給予離職補助： 

Y＝0.25X 

其中 X＝參加本校福利互助辦法之總年資數，X＞4 

Y＝離職補助月數 

前項所稱年資除另有特殊規定外其餘均以整數計，未滿半年者捨

去不計，滿半年但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第一項各款補助應由權益人於補助事由發生日起十二個月內，自

行備妥相關證明，並詳填相關申請表件，向本會正副幹事提出申

請。逾期以自願放棄權利論。 

第八條  結婚雙方當事人均為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之同仁者，雙方均得

申請結婚補助費。 

第九條  同父母之兄弟姐妹均為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之同仁時，申請父

母喪葬補助以一方為限。夫妻同為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之同仁

時，申請配偶及本人之喪葬補助、子女教育補助以及生育補助

均以一方為限。父母與子女同為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之同仁

時，申請本人或父母喪葬補助以一方為限。 

第十條  本辦法各項福利互助事項之受益人，除本人喪葬補助外，餘均

為參加同仁本人。參加同仁本人之喪葬補助費之受益人，其優

先順序如下： 

一、配偶 

二、子女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未成年子女應行領受之補助費，由其監護人具領之。 

第十一條  第三條子女教育補助，申請人於本校每學期開學後，檢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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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學校繳費單或在學證明書後，由各單位造冊申請，並依

下列標準給予補助： 

一、大學院校或五專四年級以上或其相當學程：每人每學期

補助一仟元。 

二、高中職、五專前三年或相當學程以下至國小：每人每學

期補助五佰元。 

各福利事項補助，除團體保險理賠另有規定外，餘申請時當

事人應為在職身分。 

第十二條  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之同仁，在申請各項補助時，負有詳實

填寫申請表單(格式另定之)之義務，如有疏漏，應予退件，

並視同尚未提出申請；如有冒領、重領、偽造或變造等各項

情事，除簽請學校從嚴議處外，本會並保有依法追究責任之

權利。 

第十三條  本會接受同仁各種補助之申請案時，應先行檢視相關證件與

申請表件，俟確定申請人自填資料與人力資源處所簽註之相

關資料核實無誤後，再行核算該案之應補助金額，並簽請校

長核定之。審核過程如有徇私舞弊，應接受議處。 

第十四條  參加本福利互助辦法之同仁離校時，其歷年所繳互助金總

數，扣減其歷年實領各項互助補助金總數(註一)之後如尚有

餘額，本會應無息退還之。 

前項所稱均指未計息之實繳或實領金額。 

離校互助金結清之申請，由權益人於離校發生日起十二個月

內詳填申請表件，向本會正副幹事提出申請。逾期以自願放

棄權利論。 

註一：子女教育補助金原從互助金發放，102 學年下學期起

改從福利金發放。 

第十五條  申請退休、退伍、資遣或離職等補助者，如留校或回校服務，

其已申請之補助金不需繳還，俟其再度離校時，再依其離校

原因核發之；以前退休資遣基數已達最高基數者不再發給，

調高薪資或未達最高基數者，則補足其差額；唯其申領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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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為限。 

第十六條  本會運作採學年制。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本會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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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補助標準簡表 

  參加年資總數 

 

 補助 

適用    月數 

舊制年資數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逾 20 

0 5 5.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10 

1 5.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10.5 10.5 

2 6 6.5 7 7.5 8 8.5 9 9.5 10 10.5 11 11 

3 6.5 7 7.5 8 8.5 9 9.5 10 10.5 11 11.5 11.5 

4 7 7.5 8 8.5 9 9.5 10 10.5 11 11.5 12 12 

5 7.5 8 8.5 9 9.5 10 10.5 11 11.5 12 12.5 12.5 

6 8 8.5 9 9.5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 

7 8.5 9 9.5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5 13.5 

8 9 9.5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5 14 14 

9 9.5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5 14 14.5 14.5 

10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 

11  11 11.5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5.5 

12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16 

13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16.5 16.5 

14     14 14.5 15 15.5 16 16.5 17 17 

15      15 15.5 16 16.5 17 17.5 17.5 

16       16 16.5 17 17.5 18 18 

17        17 17.5 18 18.5 18.5 

18         18 18.5 19 19 

19          19 19.5 19.5 

20           20 20 

逾 20            20 

 


